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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会议  

2008 年 4 月 28 日至 5 月 9 日，日内瓦  

为禁产裂变材料条约创造新的势头 

德国提交的工作文件  

 1.  裁军谈判会议关于开始谈判禁产裂变材料条约一事的讨论在最近这几年来

已形成了更为良好的势头。然而，尽管各方通常承认达成一项禁产条约是当务之急，

妨碍开展切实谈判的因素在裁谈会讨论过程中也清楚呈现出来：  

(一) 首先，目前仍未就裁谈会的工作计划达成协议；由于与裁谈会议程上

的其他议题联系起来，迄今未能设立一个禁产条约问题特设委员会；  

(二) 其次，在实质性问题上还有重大的意见分歧，特别是关于设想的条约

的范围和核查问题，这有可能对商定谈判任务授权的具体内容构成很

大困难。  

有鉴于此，极有必要抓住裁谈会 2008 年届会主席提出的和载于 2008 年 3 月 13 日

CD/1840 号文件中的决定草案所提供的机会，以便终于能够启动这一进程。这样做，

应无碍于各方在禁产条约的某些关键问题(范围、核查)上继续持不同的立场。  

 2.  早就应该就禁产条约作出进展了。禁产条约仍然是核裁军和核不扩散的“顺

理成章的下一步”。对于加强《不扩散条约》的这两个方面来说，禁产条约都可以

起到巨大的有益作用，因为它可以：  

(一) 兑现 1995 年《原则与目标》和 2000 年《最后文件》中所作的承诺(从

而化解《不扩散条约》制度效用减退的很大危险)；  

(二) 表明愿意致力于多边谈判和信守条约(从而为《不扩散条约》和进一步

的行动带来新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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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遏制核军备竞赛并为核裁军进程注入新的(真实的)动力(从而有助于维

持《不扩散条约》的完整性)；  

(四) 形成不具歧视性的共识，将基本上平等的义务加之于核武器国家和无

核武器国家；  

(五) 使事实上的核武器国家参与进来；  

(六) 使目前并不透明的现有核综合设施实现透明 (从而使核武器国家能够

证明它们的行为是负责任的和可以问责的，还可证明它们正在采取步

骤，为进一步核裁军奠定基础)；  

(七) 为核材料的安保提供“政策驱动力”(加强裂变材料的安保、控制和衡

算 )，并为国际合作努力提供一个新的着力点(这也特别有助于防止非

国家行为者/恐怖主义团伙获取裂变材料)；  

(八) 促进区域稳定，特别是在南亚、朝鲜半岛和中东；  

(九) 通过提高透明度和不再增加裂变材料(以及有可能减少现有储存 )而加

强核武器国家之间的信任。  

 3.  即使立即开始禁产条约的谈判，要完成这一谈判也需要时间。因此，为了

替谈判出一项可信的禁产条约创造新的势头并对目前的《不扩散条约》审议进程产

生积极的影响，应重新引起对这个问题的政治关注并探讨早日达成结果的可能性。 

 欧盟在其提交 2005 年审议大会的提案中已经强调需要在不带先决条件的情况下

立即开始谈判禁产条约，并主张在禁产条约缔结和生效之前暂停生产裂变材料。这就

意味着采取一种分阶段进行的办法，以求早日取得实际成果。这也就意味着，为了有

利于早日取得成果，一些有分歧的主要实质性问题将留到后一阶段处理，等相互之间

的信任和达成可接受的有效解决办法的可能性提高之后才来解决这些问题。 

 4.  鉴于以上考虑，建议采取一种渐进/分阶段的办法，其中包括：  

(一) 一项政治声明(尽快通过)，要点如下：  

− 承诺为禁产裂变材料而努力；  

− 承诺为可用于武器的材料的安保、控制和衡算采取/继续实行必要

的措施；  

− 承诺 (不带先决条件地 )着手谈判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非歧视性

禁产条约(可为实现这一目标订明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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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政治声明可在裁谈会中拟订，也可考虑通过其他途径拟订(举行国

际会议，而与会国应至少包括各关键国家，即：核武器国家、事实上

的核武器国家以及拥有可用于武器的材料或有能力生产此种材料的

无核武器国家)。  

(二) 一项禁产条约，该条约可以是一种框架条约，其中载明基本规范并订

出逐步落实的进程，一开始先采取透明措施 (交换关于现有储存的信

息；进行安保、控制和衡算；在自愿的基础上访查相关设施)，还可采

取自愿措施(宣布多余的储存；提供援助/降低威胁；将设施 /材料置于

保障监督之下)。此一框架条约还可载明为实行更严格的核查和把储存

也纳入条约范围而努力的进程/时间表。如果具有政治意愿，最好在裁

谈会内进行这些谈判。  

(三) 在框架条约所载各项承诺的基础上，可拟订各项附加执行议定书，涉

及有效核查制度的建立和禁产条约范围的扩大等。它们也可专门关于

特定的其他问题，诸如民用反应堆使用高浓缩铀的问题、舰艇反应堆

问题、氘问题等。还可仿效保障制度的做法实施这第三阶段，亦即商

订示范协议，以便为原子能机构与个别国家之间 (在规定时限内 )缔结

双边的执行安排提供基础。  

 5.  在主张采取上述渐进办法的同时，还建议在裁谈会内设立一个科学专家小

组来审查禁产条约的技术方面问题。这样做，是合乎《全面禁核试条约》谈判时采

用的程序的，当时也是在裁谈会框架内由专家先进行深入讨论之后才开展谈判的。

可请禁产条约科学专家小组纯粹从科学的角度审议诸如条约所应涵盖的材料范围

等问题以及如何在符合禁产条约规定的前提下加强信任。  

 6.  在所建议的分阶段 /渐进办法的背景下，另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构想就是

“裂变材料控制倡议”。此一倡议属于自愿多边安排，向拥有裂变材料的一切国家

开放，并涵盖禁产条约所未涵盖的裂变材料，因而与上述建议并无冲突。作为分阶

段办法的第一步 (政治声明)，各国可承诺，除禁产条约外，还支持裂变材料控制倡

议，并订明此一倡议的具体目标，还可规定其基本原则。该倡议旨在加强全世界裂

变材料储存的安保、透明度和控制，对于主要目的在于禁止生产的禁产条约来说，

可起到补充作用。该倡议的实现甚至可以独立于禁产条约的谈判 (以求早日取得成

果)，而仍然属于寻求全面解决裂变材料问题的总体努力的一部分。  

--  --  --  --  -- 


